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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道 3號南下 373k+300邊坡修復工程(109)」公共建設諮詢

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0年8月17日(星期二)下午2時30分 

會議地點：視訊會議  

主 持 人 (召集人)：顏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久榮 

出席單位與人員：(詳會議簽到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美娟 

主席致詞：略 

壹、緣起： 

一、依本會107年1月11日訂定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諮

詢小組設置要點」，其目的係就廠商與機關於履約階段因契約

條款認知歧異之問題，經雙方協調未能達成協議，有立即解決

需要者，予以協助釐清解決。惟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理機制之

爭議或涉違反契約約定情事者，仍應回歸各該法規或約定處

理。 

二、力峯營造有限公司(下稱力峯營造)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

護工程分局(下稱南分局)辦理「國道3號南下373k+300邊坡修復

工程(109)」，申請公共建設諮詢，來函主張說明如下： 

(一) 工程契約內的詳細價目表，打設土釘使用材料為 D32竹節

鋼筋(L=5m)。因受地形及高架橋阻擋，部分區域無法以全

吊車配合鑽機打設，且以人工打設施工難度高。設計監造

單位於圖號 D-04說明「3.承包商可視地質情況及施工需

求，經監造單位核可後以自鑽式岩栓代替施做，惟增加之

費用不另給付。」 

(二) 力峯營造投標及簽約過程皆以「D32竹節鋼筋」及「全吊

車配合鑽機打設」之價格為履約標準，設計監造及南分局

竟僅以圖說中的說明，要求廠商無償改用自鑽式岩栓代替

施作，以人工打設及岩栓價格甚高於原契約約定，完全不

辦理變更設計(追加施作價格及施作工期)，實不合理。 

(三) 本工程自始至今，監造及南分局亦未檢附任何單價分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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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資源統計表給力峯營造，造成施作工程上極大的阻礙。 

貳、諮詢建議： 

一、 工區之各分區可否施工，涉及技術性及個案事實之認定，非

屬諮詢範圍；受限高架橋阻擋無法施作土釘之區域，南分局

已同意變更減做，請循契約約定處理。 

二、 其他施工難度較高之區域，請契約雙方及設計監造單位先行

釐清原設計是否可行或有無超出原契約設定之工法或預算範

圍，原設計如可行且未超出前述設定，應依契約約定履行；

否則，應由雙方協議契約變更處理。若無法認定設計是否可

行，得循工程鑑定或履約爭議途徑解決。 

參、發言摘要： 

一、 力峯營造： 

(一) 本公司利用上方施工便道，吊車可施作部分皆已施作完畢，

已採用45噸型之吊車、斜長臂長45公尺，也無法施作部分為

A1-1、A2-1、A3-1、A3-2、A3-3，其中A1-1、A2-1及A3-2

因位於跨越橋下無法施作，其餘吊車於上方施工便道，恐有

翻覆危險，為使本工程順利進行及施工人員安全，已建議改

採自鑽式岩栓，惟須採國外進口之高拉力無縫鋼管單價較

高，工率低且成本高，惟圖說上註明監造單位同意後增加費

用不另給付。另近期工程物價指數調漲，顯不符公平交易原

則。 

(二) 若於高速公路三線道(路肩3公尺、車道3.75公尺，總寬14.25

公尺)施作，採用80噸型吊車，所需工作空間長9公尺，寬9

公尺，需交通管制作業，考量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，大型全

吊車不宜於高速公路上佔用多數車道施作，且可施作的角度

及支數有限。 

(三) 本公司提出爭執部分確實皆無法施作，位於跨越橋下，因受

高架橋阻擋而無法施作；其他區域，本公司曾嘗試於上方便

道利用鐵板採較大吊車施作，惟有翻覆之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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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南分局所述「資源統計表」之機具費用，是本案工程相當大

之項目，本公司認為應於單價分析表內詳列。 

二、 南分局：  

(一) 本工程契約施工說明已約定「本工程邊坡土釘工法承商應使

用具有足夠鑽孔能量之鑽掘機具施工」，且施工說明書及設

計圖說已詳細約定各階段施作內容，廠商均可依契約約定施

作各工作項目，並未造成廠商施作之阻礙。 

(二) 本工程於招標文件空白單中提供「報價單」、「詳細價目表」

及「資源統計表」，並請投標廠商填寫詳細價目表中之各「單

價」、「複價」、「總價」欄位，及資源統計表中之各「工

程用量」欄位鍵入該項目之數量，於各「單價」、「複價」、

「人工」、「機具」、「材料」及「總價」欄位後裝入「價

格標封」內投標，力峯營造並提送決標後單價電子檔至機關

備查。 

(三) 跨越橋下第三、四階邊坡受限橋下淨高，難以依契約約定之

工法打設20支土釘部分，該範圍邊坡鄰近橋墩，其邊坡破壞

型式主要為坡面沖刷，而非邊坡滑動，經設計單位評估取消

20支土釘打設，後續以格框內置土包袋並採加強錨釘固定，

可防止坡面沖刷。 

(四) 跨越橋外之第三階邊坡A3-2區打設40支土釘部分仍可依契

約約定施作，封閉主線南下側外車道及外路肩，使用大型全

吊車配合鑽機施設土釘；封閉外車道、路肩及交通維持費用，

契約另有計價項目給付。 

(五) 設計監造單位(大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)： 

1、 相同工法於工址對面北上邊坡的坡形、坡度及階數與本

工程相仿，且已施作完畢；本工程配合地形，採用吊車

工作架及鑽機，已完成大部分土釘數量。 

2、 本案工程於預算編列時，土釘之單價已涵蓋人、機、料

費用，且已考量大型吊車無法於坡道上有限空地施作情

形，於預算編列封閉路肩車道及交通維持相關費用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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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廠商使用較大之吊車從高速公路，由下而上吊裝施作。 

3、 採用自鑽式岩栓係考量地質、施作空間等影響之替代選

項，本工程有此情形之支數不多，爰增加之費用未顯示

相關資訊。 

三、 工程會企劃處： 

(一) 依南分局簡報說明，似由廠商主動申請辦理施工方法變更，

請雙方釐清。 

(二) 南分局所提取消跨越橋下20支土釘打設部分，後續涉及契約

變更，仍須經雙方書面合意。 

(三) 雙方目前主要針對A3區40支部分較有爭執，應先釐清吊車能

量問題，是否於高速公路上採用大型吊車、移動式吊車或固

定搭架搭配使用等，依現況仍無法施作；如無法施作，應合

理契約變更。 

四、 蔡簡任技正志昌：設計單位應先釐清圖號D-04說明第3點內容

之目的及其狀況；雙方應先確認依照現有的施工方式及機具是

否無法施作，如屬無法施作者，始以變更設計方式處理；如屬

施作困難者，依契約約定，仍應要求廠商克服困難施作。 

五、 吳簡任技正建興：若於高速公路上採用140噸型吊車屬可行方

式，廠商仍應依契約約定施作；依圖號D-04說明第3點內容，似

可預見部分土釘因地質、地形狀況無法施作，而改採自鑽式岩

栓，若自鑽式岩栓單價高且數量多者，將其風險轉移廠商負擔，

難謂公平。 

六、 蘇諮詢委員明通： 

(一) 本案係於109年12月1日決標予力峯營造有限公司，該公司報

價金額29,200,000元，為公告預算金額36,026,440元之81%，

為底價金額34,230,000元之85.3%，與該案次低標廠商之標價

32,760,000元，相差356萬元。 

(二) 本案契約所附施工說明，於土釘項目載明:「承商應使用具有

足夠鑽孔能量之鑽掘機具施工(如：601型鑽機或鑽堡等)。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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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投標前應考量可能之地質變化風險於單價分析中。」所述

601型鑽機或鑽堡，僅係舉例，尚非限定得標廠商僅能以601

型鑽機或鑽堡施工。此外，在土釘之計量與計價並載明：「土

釘依契約詳細價目表土釘（註明直徑及長度）項目計價。契

約單價包含鑽孔、清孔、土釘之供給、安裝、灌漿、滲水或

湧水處理、抽驗等工作所需之人工、材料、機具、工作架及

其他為完成本項工作所需之一切費用。」廠商投標前即應納

入考量。 

(三) 本案招標文件所附詳細價目表之邊坡修復工程項目土釘

(D32竹節鋼筋)2,102支，如果施工地點有部分區域在技術可

行性方面，廠商無法以自行規劃45噸型全吊車配合鑽機打設

土釘(D32竹節鋼筋)施工，而需改以人工打設施工，廠商雖表

示人工打設施工難度高、費用較高，但因打設方式係由廠商

自行選擇，從招標文件所附圖說，投標前如果已經明顯可辨，

即應納入標價之考量，得標後之費用及所需施工期間之風險

應由廠商承擔。如果改以人工使用鑽掘機具打設土釘(D32竹

節鋼筋)，因此增加之時間及費用，理應由廠商承擔。至於改

以自鑽式岩栓代替乙節，應由廠商自行決定是否作此選擇，

如果是廠商自己的選擇，因此增加時間及費用，理應由廠商

承擔。特別是招標文件之格梁護坡詳圖(圖號D-04)已載明：

「承包商可視地質情況及施工需求，經監造單位核可後以自

鑽式岩栓代替施作，惟增加之費用不另給付」。此一約定，

類似政府採購法第35條規定之替代方案，本案則是由機關預

先載明供廠商於履約階段選擇採用，但預先載明增加之費用

不另給付。 

(四) 據南分局說明，其他契約廠商有使用140噸吊車、使用高速公

路部分車道施工、以小型機具打設土釘之例子，廠商如考量

使用140噸吊車、以小型機具打設土釘之成本較高，而未採

用，致衍生本案施工問題，理應由廠商承擔其風險。另據南

分局之說明，本案有編列封閉路肩及交通維持費用，廠商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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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節省使用路肩、部分車道及交通維持費用，而未使用140

噸吊車、未使用高速公路部分車道施工，廠商應自行承擔其

風險。經查上述交通維持費用，在招標文件供廠商投標使用

之標單總表及標單詳細表，均有交通維持安全措施費之項

目，標單詳細表更進一步列有五細項供廠商填報，包括中期

性外側車道施工封閉車道費用、中期性施工封閉路肩費用、

產品、紐澤西護欄、吊裝運搬費、移動性緩撞設施(含車輛)、

既有交維設施及其他交通維護費，顯然即係使用高速公路外

側車道及路肩施工所需之費用，廠商卻未如此施工，其風險

應由廠商承擔。 

(五) 廠商主張施工材料鋼筋價格高漲乙節，建議依照契約所訂物

價指數調整條款處理。 

(六) 廠商另提到雙方協議增加契約約定外之施工區域及數量之部

分，涉及增加數量及契約變更，不受契約原單價之限制，雙

方可就此新增部分另外辦理議價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（下午4時30分） 


